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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220       证券简称：江苏阳光       编号：临2021-031 

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一、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

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以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

自2021年4月至2021年8月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1,904,200元人民币，

上述获得的补助累计已占公司最近一期（2020年度）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净利润的11.96%。具体明细如下： 

序号 项目名称 收款时间 收款金额 类型 补助依据 

1 供汽量不足40

吨/小时补贴 

2021年6月 750,000 与收益

相关 

关于大丰热电公司相关问题的会

议纪要第8号 

2 技术改造综合

奖补专项资金 

2021年6月 280,000 与收益

相关 

关于拨付2020年度第二批省级工

业和信息产业转型升级技术改造

综合奖补专项资金的通知  锡工

信综合【2021】5号 

3 商务局机关企

业自行投保出

口信用保险 

2021年7月 227,900 与收益

相关 

江苏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1年商

务发展专项资金（第一批）预算指

标通知 苏财工贸【2021】36号 

4 产业发展资金 2021年8月 426,900 与收益
相关 

关于下达2020年度市工业和信息
化专项资金（信息技术产业发展、

智能制造）拨付计划的通知  澄工

信发【2021】28号 

5 水利工程水费

补贴 

2021年8月 200,000 与收益

相关 

关于大丰热电公司相关问题的会

议纪要第8号 

6 其他  19,400 与收益

相关 

 

合计 1,904,200   

二、政府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公司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-政府补助》的相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并划

分补助类型，上述补助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为1,904,200元，对公司2021年度业

绩产生一定影响，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当年损益的影响情况以审计机构年度

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年8月26日 


